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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清工信〔2023〕60 号

关于下达 2023 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

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：

2023 年清远市市直预算草案已经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。2023 年 2月 28 日市财政局下达了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部门预算。根据市财政局的要求及《预算法》、《预算法实施条

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下达 2023 年财政预算支出计划，请做好预

算执行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关于预算公开

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请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批复预算后

20日内(即3月21日前公开)统一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

开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并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等

重要事项做出说明。批复数据可通过“数字财政”的“政府预

算人大输出套表（部门批复单位）”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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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级对预算公开的要求，2023 年的预算公开要严格按

照附件格式进行公开(见附件 1:部门预算公开模板)，请根据表

格的说明进行填写，没有数据的表格也要注明该表无数据，一

并公开。为简化操作流程，预决算公开系统已提前导入公开数

据，请认真核对 （以预算批复数据为准），提高预算公开数据

的准确性。

二、关于用款计划申报

2023 年预算下达的支出项目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类管

理，应按《关于市级财政预算用款计划有关问题的说明》的要

求编制用款计划。

请根据项目支出需求的实际情况编制用款计划，及时向市

财政局对口业务科室提出用款申请，逾期无申报或年终未使用

完毕的，将按照规定收回财政预算统筹安排。项目的预算执行

情况将与下年度预算编制相挂钩，对经常性项目年终执行率低

于 60%的项目安排下年度预算时核减 40%，年终执行率低于 50%

的项目安排下年度预算时核减 50%。

对于市级资金进行奖补的，严格按照《关于在财政专项资

金管理过程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清发

改商信〔2020〕3号）执行，做好信用记录和信用联合联系奖惩

措施实施。

三、关于转移支付预算下达

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对下级政府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，

各资金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在人大批复预算后60日内(即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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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7 日前)正式下达。对据实结算等特殊项目的转移支付，可

以分期下达预算，或者采取先预付后结算。据实结算等特殊项

目的转移支付，采取分期下达预算方式的，最后--期的下达时

间不得迟于 9月 30日。

四、关于结转专项资金的使用

为进一步增强预算完整性，各预算单位 2022 年结转执行的

上级专项资金随文下达，各部门(单位)要按照专项资金的用途

继续执行，同时纳入 2023 年预算执行通报范围。

五、关于债务管理

根据《预算法》和上级关于债务管理的规定，除按程序

审批的举债计划外，预算单位不能违规举借债务或者为他人债

务提供担保，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。对违反规定举借债务或

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，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、开除的处分。

七、其他

严格贯彻落实《预算法》规定，各部门是本部门的预算执

行主体，负责本部门的预算执行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。经人民

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，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调整。各部门的支

出必须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，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。

预算批复后，各部门(单位)应严格按照预算、用款计划、

项目进度、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，涉及政府采购

的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。各部门(单位)的预算支出应

当按照预算科目执行。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，预算级次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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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间预算资金的调剂，确需调剂使用的，按程序报批。

附件:1.预算公开表(表样)

2.2023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套表(分发)

4.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资金明细表(分发)

5.2023 年政府性基金专项资金明细表(分发)

6.2022 年结转专项资金明细表(分发)

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 年 3月 14 日

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3 年 3月 14日印发


	



